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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樟政办规〔2022〕7号

永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《永泰县企业招商引资奖励扶持办法》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直各单位：

《永泰县企业招商引资奖励扶持办法》已经县十八届人民政

府 2022 年第 9次常务会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

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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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泰县企业招商引资奖励扶持办法

为加快县域产业发展，强化招商引资工作力度，助推永泰

高质量发展超越，结合我县实际情况，制定企业招商引资奖励

扶持办法。

一、适用对象

自 2022 年 1月 1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，在我县新注册

或首次引进符合招商引资的企业（建筑业企业奖励办法另行规

定）。

二、经营贡献奖励扶持标准

新注册引进的企业在我县地方贡献部分作为奖励扶持计算

基数，按照会计年度（下同）经济贡献总额分段累计扶持，具

体如下：

（一）500 万元以下（含 500 万元）部分，按企业年度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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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贡献的 50%予以扶持；

（二）500 万元以上到 1000 万元(含 1000 万元)部分，按

企业年度地方贡献的 55%予以扶持；

（三）1000 万元以上到 2000 万元(含 2000 万元)部分，按

企业年度地方贡献的 60%予以扶持；

（四）2000 万元以上到 5000 万元(含 5000 万元)部分，按

企业年度地方贡献的 70%予以扶持；

（五）5000 万元以上部分，按企业年度地方贡献的 80%予

以扶持。

由政府常务会议或县长专题会议通过“一事一议”方式决

定奖励扶持标准的企业，按县政府研究通过的奖励扶持标准执行。

三、兑现程序

经营贡献奖励按年度予以兑现，符合扶持奖励条件企业在

引资单位的配合下于次年3月1日前向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（提

交以下材料：营业执照、法人身份证、银行基本户、产业发展

扶持奖励申请、招商企业确认单、经办人身份证、承诺书各 2

份），县主管部门提请县财政局出具地方经济贡献金额报县政府

批准后，县财政局安排扶持奖励资金下达县主管部门，县主管

部门负责支付兑现给企业。

四、其他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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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对弄虚作假骗取奖励扶持资金或者违反承诺的，将

依法追回所有奖励扶持资金以及相应期间利息，并对企业及法

定代表人进行通报批评、三年内不得享受奖励政策；情节严重

涉嫌犯罪的，将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。

（二）经营贡献奖励额度需达到 5万元（含）以上方可享

受扶持奖励资格。

（三）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有效期 5年。《永泰县人

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〈企业招商引资奖励扶持办法〉的通知》

（樟政办〔2021〕31 号）同时废止。2022 年 1月 1日前已享受

原扶持办法且在五年奖励扶持期内的招商企业，剩余年限的奖

励扶持按本办法执行，执行期间若遇国家政策变化则另行调整；

此前相关政策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按本办法执行。

（四）本办法由县招商办会同县商务局、财政局负责解释。



—5—

抄送： 县委、人大、政协、纪委监委。

永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7月25日印发


